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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空荡的街道，一名柔弱女子如遇到劫匪
肯定会吓得失声尖叫。然而，这名身高不到1米6
的女孩在遇到劫匪后，不但没被吓着，反而将一个
身高1米8的壮汉追得四处逃窜，过程中，劫匪的
内裤竟也被她扯了下来。记者昨天从合肥市包河
刑警三队获悉，这名嫌疑人在东莞被抓获归案。

记者 张崴

包河区新增免费停车位

如发现乱收费请举报
星报讯（毛娴静 记者 宁大龙） 为缓

解停车难问题，包河区城管局联合交警部

门在包河区增划1500个停车位，目前已

全部向公众开放（本报曾详细报道）。

包河区城管执法大队队员提醒广大车

主，包河区新增的1500个停车位为临时免

费停车位，不允许车主长期停放或占为己

有，以免造成道路拥堵或其他车辆无处可

停。而所谓免费是指不得以任何形式随意

向公众收费。广大市民如果发现乱收费行

为可以拨打市长热线 12345 投诉举报。

1500个免费临时停车位示意图正随机向

市民发放，市民也可登录包河区城管局网

站（http://www.bhsrj.gov.cn/）查询。

合肥152件行政处罚案件

被老百姓“找出茬”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从合肥市

政府法制办获悉，合肥市在全国首创行政

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制度，对涉及自由裁量

权行使的行政处罚案件，经群众公议团开

会讨论后方可实施，将行政处罚全过程公

开透明地“晒”在“阳光”下。截至目前，共

招募群众公议员564人次，开展群众公议

活动 380 场次，群众评议案件 1792 件。

共对152件各类行政处罚案件提出异议，

向执法机关提出合理化建议600余条。

男子抢劫反被扒光衣服

9月10日晚8点30分左右，一名女

子匆匆跑到包河刑警队报案：“我刚才

被人抢劫了，脖子上一根价值约8000

元的金项链被抢走了。”

据该女子介绍称，她叫小红（化

名），今年20岁，自己一人租住在葛大店

附近，当晚她准备出门买东西，走到一

个巷子里时，突然从背后冲来一男子，

一把拽住了她脖子上的项链，项链瞬间

被拽断，男子试图逃跑。此刻，小红并

没有被这一切吓倒，反而与劫匪展开搏

斗。只见她一把拽住劫匪上衣，竟将衣

服扯了下来。光着膀子的劫匪还想继

续逃跑。谁料，小红再次出击，又抓住

了劫匪的裤子。没想到这一抓，连劫匪

的内裤一起也给扯了下来。

“他身上没有任何衣服了，我也抓

不住了，眼看着他光着身子逃跑了。”小

红说，该劫匪身高约1米8。

据当时值班的民警介绍，小红前来

报案时还拎着劫匪的上衣。

“第一次抢劫就遇到女汉子”

民警立即展开调查，经过三天走访

和查阅大量监控录像后，民警怀疑，作

案男子有可能也租住在葛大店附近，根

据该男子年龄来看，他平时应该喜欢去

网吧上网。

随后，4名专案人员不分昼夜对附

近的7家网吧进行走访，终于在其中一

家网吧获得重要线索：从网吧监控录像

可以看到，一名张姓男子所穿衣物跟受

害人扯下来的衣物一样，且体型和相貌

也同受害者描述一致。民警通过技术

手段发现，该男子已逃往东莞市。9月

23日，民警赶赴东莞，在当地警方的配

合下将嫌疑人张某抓获。

被抓后，嫌疑人张某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真没想到，第一次抢劫就遇到

个女汉子，真丢人。更没想到，民警竟

然能追到东莞来。”被捕后张某说道。

据嫌疑人张某交代，因当天上网没

钱了，临时起歹意。抢走项链后的第二

天便逃往了东莞，他将项链变卖了5000

元，但这些钱很快就被他挥霍掉了。目

前，嫌疑人张某已被刑拘。

星报讯（正言 记者 王玮伟） 身为

单位“一把手”、“二把手”，竟违反国家

规定，在改制过程中通过虚增债务、隐

匿收入等方式，致使647万元国有资产

流失。10月15日上午，合肥市中院做

出一审判决，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分别判

处原安徽省冶金科学所（下称“安徽省

冶科所”）所长黄宪法、副所长孙向明5

年和4年有期徒刑。

安徽省冶科所原系国有事业单位，

被告人黄宪法、孙向明分任所长、副所

长。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12月，安徽

省冶科所实行企业化转制，次年，安徽

某会计事务所对安徽省冶科所的资产

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

书。2004年3月，安徽省冶科所改制完

成，成立了包括黄宪法、孙向明在内的

部分原安徽省冶科所职工持股的安徽

省冶金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徽省冶金公司”）。在改制过程中，

两被告人通过虚增债务、隐瞒收入的方

法，致国有资产计647万余元流入改制

后的安徽省冶金公司。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黄宪法、孙

向明作为国有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在改制过程中采取虚增债务、

隐匿收入的方式，以单位名义，将国有

资产647万余元转为包括其二人在内

的职工集体持股的改制后公司所有，其

行为均已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

据此，法院一审遂以私分国有资产

罪判处被告人黄宪法有期徒刑5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以私分国有资

产罪判处被告人孙向明有期徒刑4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对犯罪所得予

以追缴，上缴国库。

1米8劫匪第一次作案就遇到女汉子
抢劫逃跑时竟被扒光衣服，目前嫌犯已被警方刑拘

原省冶科所两所长私分647万国有资产
所长获刑5年，副所长获刑4年；犯罪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